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科能腾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风险警

示等事项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或主办券商）作为北京科能腾达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能腾达或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

持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其他 

2025 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风

险警示 

是 

2 生产经营 
发生商业承兑汇票逾期、融资租赁借款、

银行贷款逾期，以及存在欠缴税费情形 
是 

3 生产经营 
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公司所持重要子

公司股权被冻结 
是 

4 信息披露 
发生多次重大诉讼未及时披露，且已被

纳入被执行人 
是 

5 公司治理 发生多次违规对外担保 否 

6 信息披露 
2025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存在错误未进行

差错更正 
否 

7 其他 
主办券商无法对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进

行充分事前审查 
不适用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2025 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交易将被

实施风险警示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所）对科能腾达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如下： 

（1）关键实质性审计程序普遍无法有效执行 

函证程序：除银行存款函证外，大华所对 2025 年度重大应收账款、预付款

项、其他应收款及应付账款等实施的函证程序，回函率极低。对于未回函或回函

不可靠的项目，大华所尝试执行替代测试（如检查合同、发票、出入库单、收款

记录等），但因科能腾达未能提供完整、可靠的原始凭证及外部证据，替代程序

无法获取有效审计证据。 

存货审计程序：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科能腾达财务报表列示存货余额

重大。大华所无法对存货实施有效的监盘和函证程序，也未能通过检查存货的采

购、生产、销售记录等替代程序获取充分证据，以确认存货在资产负债表日的真

实存在、完整性和计价准确性。 

收入与成本审计程序：大华所对 2025 年度重大交易的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

执行审计程序时，无法获取与交易商业实质、货物交付、服务完成及客户验收相

关的充分、适当的外部证据。相关合同、物流单据、验收文件等关键资料缺失或

不完整，导致大华所无法验证收入确认的时点与金额是否恰当，以及成本归集与

配比是否准确。另外，科能腾达部分业务在收入确认时采用了总额法。由于大华

所无法获取与这些交易相关的完整货物流转凭证、定价依据及风险承担证据，因

而无法判断科能腾达在该等交易中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因此无法确定公司

采用总额法或净额法确认收入是否恰当。 

资产减值测试审计程序：对于存在减值迹象的应收账款、存货、长期资产等，

大华所无法获取管理层进行减值评估所依赖的可靠基础数据（如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可变现净值等），因此无法评估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应收、应付票据审计程序：科能腾达较多使用商业承兑汇票，其完整性与真

实性无法通过银行函证或征信报告有效验证。公司无专门人员管理票据，存在未



入账商业承兑汇票的重大风险，大华所无法获取充分证据确认其完整性及计价。 

（2）关联方关系识别的审计程序无法有效执行 

由于科能腾达未能提供完整的关联方关系清单及相关交易资料，同时大华所

无法对公司管理层提供的关联方清单进行充分的核实，也无法通过独立渠道（如

工商信息查询、实地走访等）有效识别所有关联方关系及交易。因此，大华所无

法就关联方关系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判断科能

腾达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关联方交易或关联方关系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3）研发费用归集及核算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025 年度，公司财务报表列示研发费用金额重大，其构成主要为委托外部

机构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以下简称委外研发费用）。大华所无法就研发

费用（尤其是委外研发费用）确认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其与研发活动的

相关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判断研发费用的归集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及相关监管要求，以及是否符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税务规定。 

（4）诉讼及担保事项 

科能腾达披露了部分重要诉讼及担保事项。但由于公司所涉诉讼、仲裁和担

保事项较多，大华所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所有涉诉及担保事项

对财务报表的可能影响金额、以及所有的重要诉讼及担保都进行了充分披露；因

此，大华所无法判断科能腾达涉诉及担保事项在财务报告中的列报和披露是否恰

当。 

（5）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审计程序受限 

科能腾达涉及多起重大未决诉讼，且部分银行账户已被司法冻结，对公司的

现金流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大华所无法就管理层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

制 2025 年度财务报表的适当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评估相关事

项对财务报表的潜在影响。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 4.2.8 条规定，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对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股票交易实行风险警示，

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加注标识并公告，公司股票将于 2026 年 5 月 7 日起被实行风

险警示。 



2、发生商业承兑汇票逾期、融资租赁借款、银行贷款逾期，以及存在欠缴

税费情形 

根据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票据逾期的进展公告》以及

企查查等网络查询记录，截至 2026 年 4 月 24 日，科能腾达及其子公司北京简网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网科技）尚有 8,474.32 万元商业承兑汇票逾期未结

清。 

根据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融资租赁借款及银行贷款逾期的

公告》，公司向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融资租赁借款未按期支付第二期租金，

逾期金额 5,945.23 万元；公司及简网科技产生银行贷款逾期 4,170.67 万元。 

根据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欠税的进展公告》，

截至 2026 年 4 月 30 日，公司及简网科技欠税金额合计达 6,545.06 万元。 

3、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公司所持重要子公司股权被冻结 

根据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财产保全暨银行账户冻结的进展

公告》，截至 2026 年 4 月 10 日，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 36 个，实际冻结金额合计

为 2,348.16 万元。 

根据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31 日、2026 年 4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股权

被冻结的公告》《重大诉讼暨子公司股权被冻结公告（补发）》，科能腾达因涉及

重大诉讼，其所持简网科技全部股权已被司法冻结。 

4、发生多次重大诉讼未及时披露，且已被纳入被执行人 

2025 年以来，科能腾达已发生多次未及时披露重大诉讼或仲裁的情况，未

及时披露金额合计达 33,117.25 万元。在主办券商督促下，科能腾达已补充披露

上述重大诉讼及仲裁情况，详见科能腾达分别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2025 年 9

月 26 日、2025 年 12 月 8 日、2026 年 4 月 9 日和 2026 年 4 月 13 日披露的《重

大仲裁及财产保全公告（补发）》（公告编号：2025-021）、《重大诉讼及财产保全

公告（补发）》（公告编号：2025-050）、《重大诉讼公告（补发）》（公告编号：

2025-084）、《重大诉讼暨子公司股权被冻结公告（补发）》（公告编号：2026-021）

和《重大诉讼公告（补发）》（公告编号：2026-025）。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查询记录，结合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司因诉

讼、仲裁事项已被纳入被执行人，被执行合计金额达 40,897.97 万元。 



5、发生多次违规对外担保 

2025 年以来，主办券商已发现科能腾达多次违规对外担保，公司累计违规

担保金额合计达 39,606.17 万元（不含违约金、利息等）。其中，涉及诉讼的违

规担保余额达 36,546.11 万元（不含违约金、利息等），尚有五次违规担保未完

成整改，金额合计达 16,706.57 万元。 

6、2025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存在错误未进行差错更正 

根据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5 日披露的《2025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 2025 年

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3,266.30万元。根据公司于2026年 4月 30日披露的《2025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5 年度确认营业收入 16,438.60 万元。2025 年年度营业

收入远低于 2025 半年度营业收入，2025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存在错误，但公司未

进行差错更正。 

7、主办券商无法对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进行充分事前审查 

主办券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多次与公司沟通年报审计及编制

进展，但由于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30 日披露当日才向主办券商提交 2025 年年度

报告等相关文件，且未按照主办券商要求提供全套备查文件，未给主办券商预留

充分必要的事前审查时间，导致主办券商无法对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充分履行

事前审查工作。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内容可能存在不符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的

情况。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可能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被大华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发生

多次违规担保且涉诉金额较大；发生多项诉讼、仲裁事项导致公司主要银行账户

被冻结以及被纳入被执行人，公司所持重要子公司简网科技股权亦被冻结；同时，

公司存在商业承兑汇票逾期、融资租赁借款、银行贷款逾期以及欠缴税费情形尚

未解决。上述风险事项表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第十七

条规定，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均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全国股转公司终止其股票挂牌。如公司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



财务报告存在上述情形，可能存在股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科能腾达上述风险事项，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持续督导义

务，并将继续督促科能腾达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做出投资决策，并注意投资

风险。 

 

四、 备查文件 

《北京科能腾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报告》、中国执行信息

公开网等查询记录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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